
【附件三】

彰化縣政府青年安薪就業計畫
切結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申請「彰化縣政府青年安薪就業計畫」（以下

簡稱本計畫）穩定就業獎助金，經詳閱本計畫補助標準，本人切結，符合本計畫

適用對象及資格規定。若有隱瞞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切結

書為憑。

 此致

 彰化縣政府

 

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並蓋章）

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

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※若有塗改，請在塗改處旁簽名或蓋章


